
营利性治沙管理办法

营利性治沙管理办法

（2004年7月1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1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营利性治沙管理活动，保障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以下简称防沙治沙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确定范围内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适用本办法。 

　　营利性治沙活动是指不具有沙化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在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以获取一定经济收益为目的，采取各种措施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治沙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受理申请和检查验收等管

理工作。 

　　第四条 从事营利性治理国家所有的沙化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法律授权管理该沙化土地的主

管部门或者该沙化土地的使用权人签定治理协议，依法取得该沙化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从事营利性治理集体所有、尚未承包到户的沙化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签订

治理协议，依法取得该沙化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从事营利性治理集体所有、但已承包到户的沙化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与该土地的承包人签订

治理协议，依法取得该沙化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第五条 营利性治沙涉及的沙化土地在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申请；跨县（市）、设区的市、自治州行政区域范围的，由其共同上一级地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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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申请。 

　　第六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防沙治沙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提供有关材

料，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治理申请，并填写治理申请表。其中有关治理协议的主要内容应当包

括：治理单位名称或者个人姓名、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拟治理沙化土地的四至界限、面积、治理

期限、违约责任等。 

　　第七条 防沙治沙法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应当包括：被治理的沙化土地的

现状，治理后该土地的利用方向，治理项目的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等。 

　　第八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治理申请和有关文件后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

查；治理申请和有关文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不符

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或者要求补充有关材料。 

　　第九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决定受理的申请，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治理方案进行技术论证，并可

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工作人员对提出营利性治沙活动申请涉及的沙化土地以及提交的有关文件

内容进行实地核实和调查。 

　　核实和调查的工作人员应当不少于2人。 

　　第十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决定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防沙治沙法和本办法规定

的，应当予以公示，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公示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申请单位名称或者个人姓名； 

　　（二）治理的沙化土地范围、四至以及面积； 

　　（三）治理的沙化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情况，以及发放有关权属证书情况； 

　　（四）治理方案的主要内容。 

　　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不予公示，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治理地点不符合国家和当地防沙治沙规划的； 

　　（二）未取得治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 

　　（三）资金没有保障的； 

　　（四）治理方案未通过专家技术论证的。 

　　第十二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公示的治理方案进行治理。 

　　第十三条 需要变更原治理方案的，应当向原公示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变更治理方案的书面申

请。 

　　第十四条 变更治理方案的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原书面公示文件； 

　　（二）原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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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治理方案变更的具体内容和理由。 

　　变更的治理方案中规定的治理技术指标应当优于原治理方案规定的治理技术指标。 

　　第十五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变更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做出同意变更或者不同意变更

的决定，并书面通知提出变更的申请人。 

　　未经原批准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公示的治理方案。 

　　第十六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可以要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指导。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的要求，在下列方面给予指导： 

　　（一）有关防沙治沙工作的政策和法规咨询； 

　　（二）编制治理方案； 

　　（三）编制年度作业设计； 

　　（四）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第十七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在完成治理方案规定的治理任务后，应当向原公示的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填写营利性治沙验收申请表。 

　　第十八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验收申请后30个工作日内，应当按照治理方案确定的各项技术

指标组织检查验收。 

　　对验收合格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给治理合格证明文件；对验收不合格的，从事营利性治

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继续治理。 

　　对验收合格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治理合格证明文件，依法

申请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 

　　第十九条 从事营利性治沙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照防沙治沙法的规定，享受资金补助、财政贴息以

及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 

　　第二十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防沙治沙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中不按照

治理方案进行治理，或者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不合格又不按要求继续治理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

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依照防沙治沙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受理申请和检查验收的，可以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治理申请表和营利性治沙验收表的格式由国家林业局规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

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印制。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于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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